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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藏族自治州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条例

（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１日玉树藏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９年７月３０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促进玉树藏族自治州个体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玉树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规定，结合本
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应当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工商行政管理、税收、资金、使用土
地、经营场地和人才流动等方面采取措施，鼓励、保护和支持个体
私营经济的发展。
第三条　自治州、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对个体工商户和

私营企业实施监督管理，提供服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法定职责范围内，

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指导、协调、管理和
服务。
第四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符合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的，都可以申请在自治州境内从事个体经营，开办私营企
业。
第五条　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行业和商品，个

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可以生产经营。
国家专营、专控的部分商品，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可以允许

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经营。
第六条　鼓励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

取零售、批发、批零兼营、来料加工、长短途贩运和代购代销等多种
方式从事生产经营；可以一业为主，兼营他业，跨地区、跨行业经
营。
第七条　自治州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本州投资建设，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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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获得的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八条　自治州重点鼓励的投资项目：
（一）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发荒山、荒坡、荒滩，生态环境保

护，能源、交通、市政、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基础建设
项目；

（二）租赁、承包、兼并、购买州内国有或集体企业，利用地方优
势资源，开办工业项目；

（三）兴办旅游业、娱乐业、商业、服务业、房地产业、信息业等；
（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外向型经济。
第九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资兴办各类集贸市场。
对多渠道筹资新建、改建各类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

新建市场一年内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十条　生产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

准可冠用自治州、县名称。
第十一条　开办自治州鼓励的投资项目需要征用土地的，由

州人民政府按审批权限优先给予办理。
第十二条　兴办开发性农业、林业、牧业、渔业、水利等项目。

从批准之日起，减半征收土地有偿使用费；使用年限内，其土地使
用权可按上述项目用途依法转让、出租、抵押和继承。
第十三条　个体工商户　私营企业承包荒山、荒坡、荒滩发展

农、林、牧、副、渔业项目的，承包期可延长到５０年，并享有继承权、
转让权、租赁权，１５年内免缴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十四条　投资兴办教育、科学研究、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环

境保护及交通基础设施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其用地免征土地出让
金。
对利用荒山、荒坡、荒滩发展农、林、牧、副、渔业项目，或开办

生产型、科技型、外向型企业的，无偿划拨土地使用权。
第十五条　残疾人从事个体经营、开办私营企业的，工商、财

政、税务部门应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减免费税。
第十六条　本州农牧民销售自产的蔬菜和牛羊肉，免收行政

事业性收费。
外地运入本州的蔬菜，在每年１１月１日至翌年４月３０日期

间，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十七条　金融机构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实行贷款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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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制度，根据信誉程度，贷款利率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实行
上下浮动，浮动幅度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财政、税务部门对个体私营经济应公平税赋，对符

合国家有关减免税收规定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应予减免税
收。
对不具备建帐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实行营业额审定制度，由税

务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个体劳动者协会联合审定，合理
确定收税额度。
第十九条　凡在本州境内申请从事个体经营的，经注册登记

机关备案后，即可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试营业一年后再办理注册登
记手续。试营业期间，免收工商行政管理费。
申办注册资本在５０万元以下的私营企业，其实际资本达到注

册资本３０％以上的，或申办自然人控股有限公司，其实际资本达
到法定注册资本６０％以上的，均可先行登记发照，其差额部分在
两年内补足。拥有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的，可抵免不超过３５％
的注册资本。
从事个体经营和开办私营企业，符合条件的，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外，可直接申请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照后，再向有关部门
申办许可证或专项审批。
第二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公开注册登记程序、收费

项目、收费标准。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自收到从事个体经营和开办私营企业的

申请之日起分别在３个工作日和８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不予批
准的决定，对核准登记的，应在作出决定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通知
申请人，并发给营业执照。
第二十一条　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营业执照是合法的经营

凭证，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扣缴、吊销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
人均无权扣缴或吊销。
第二十二条　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不得利用职权以任何方

式向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强行推销产品和进行有偿服务，强迫个
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支付不应支付的费用或摊派钱物。
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定收取费用的，必须

持物价部门核发的收费许可证，实行收费监督卡制度。对卡外收
费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有权拒付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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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在对个
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监督管理中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敲诈勒索
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

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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